



关于注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的公告

2025年  第14号

[bookmark: _GoBack]截至2025年9月30日，全市共有8家企业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且未办理延期手续、1家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且未办理延期手续。根据《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》（原安监总局令第55号）第二十七条规定、《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》（原安监总局令第57号）第三十三条规定，注销相关企业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、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，现予以公告。

附件：1.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注销企业名单
2.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注销企业名单


（此页无正文）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苏州市应急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2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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